
开封职业学院课表编排管理办法

课程表是执行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施教学的重要载体，

是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保证。为确保排课工作的科

学化、制度化、信息化和人性化，合理管理和使用全校公共

教室教学资源，特制定本规定。

一、课表编排的原则

第一条 人才培养方案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指导性文件, 

是编排课程表的唯一依据。在编排课程表时, 要严格按照人

才培养方案的规定，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学时数不应随意改变, 

以保证排课能严格地执行培养要求。

第二条 课表的编排由教务处和各院部互相配合共同完

成。教务处负责公共选修课及特殊课程的编排，并统筹协调

各院部的课表编排工作。公共课由课程归属部门负责编排，

专业课由各学院编排。各院部教学秘书（干事）具体负责排

课工作，并按教务处的统一要求完成排课任务。

第三条 全校所有上课时间和教室使用的安排由教务处

统筹，要充分利用好教学场地资源，提高教学场地利用率。

第四条 课表必须按照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进行编排。

1.每次课一般为 2 节，周课时 3 节的课程在资源允许

的情况下原则上允许 3 节连排，纯实验实训类课程可 4 节

连排。

2.同一个班级同一门课程每周有两次理论课时原则上



不安排在同一天或连续的两天上完，中间最少相隔一天。

3.排课时要注意课程编排的均衡性，教学周每周必须编

排课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将老师的授课任务集中安排在

某一时段，也不能将某个班级课程集中安排在某一时段。

4.课表编排要让学生的时间得到合理利用，体现松紧适

度，不应安排为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尽量让学生在上课期

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课表编排的程序

第五条  各院部根据每学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认

下学期开课计划报教务处审批备案。教务处依照人才培养方

案核对审批后下发。特殊需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的，需报教

务处及主管校领导审批。

第六条 开课计划确定后，各院部可根据需要聘请兼职

教师，并依照《开封职业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安

排专兼职教师的教学任务，并负责通知到每位教师。

第七条 教务处做好编排课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学

期末，教务处组织各院部按责任分工编排下学期课程表初稿。

第八条 学期初在学生上课前要完善课程表，确定课程

表初稿。经过一个星期的运行，解决出现的问题后，确定最

终的课程表。

第九条 课表最终确定后，各院部负责通知到本部门每

位教师以及班级，并打印教室课表张贴于部门所管理的教室



门前。同时，教务处要把课表发送至现教中心，由现教中心

负责实验实训室的课表张贴。

第十条  课表确定后，教师需要调课的，按《开封职业

学院教师调、停课与补课管理办法》执行。

三、课表编排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第十一条 公共课中除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一般实行

单班上课外，其它一般实行合班上课。专业基础课中，除部

分实践性强的专业课程外，也实行合班上课。

第十二条 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原则上安排在周一

至周五的白天上课，公共选修课可安排在晚上上课，但每周

五下午 7、8节不能安排课程。

第十三条 排课时要根据学校要求，每周预留半天的时

间段为各学院、教研室及学生活动阶段。

第十四条  编排课表时，各院（部）要根据教务处的统

一安排，首先安排兼职教师授课，其次安排专职教师授课。

优先安排合班课，再安排单班课。专职教师的授课时间原则

上每周要分布在三天以上。

第十五条 除课程有特殊需要，专任教师不能自行指定

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教师有个人方面的排课要求，需要书

面形式提交，并交院（部）主任签字认可后，给予考虑；如

果教师个人要求和学生班级课表编排有冲突，不予考虑。



四、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3月公布之日起实行，

其它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